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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击：
门禁系统阻止非酒店住宿车辆入内

接到市民的反映后，记者日前来到现场采访。
豪海酒店临街而建，没有单独院落。酒店门口台阶
至共和南路非机动车道道牙石，是宽约20米、铺有花
砖的人行通道。在人行通道靠近非机动车道一侧，
有关部门划设了约20个公共停车泊位，用于市民临
时停靠机动车辆。公共停车泊位旁边，一条盲道自
南向北横穿而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共和南路非机动车道连
接人行通道的斜坡入口，豪海酒店安装了一套门禁
系统，落下的道闸杆封住入口。在门禁系统旁边，竖
立一块告示牌，写有“非酒店住宿车辆禁止入内”字
样。未经酒店方面许可，机动车辆无法进入此处公
共停车泊位。同时，记者还注意到，由于该公共停车
泊位南侧的人行花砖此前已加装了U型防撞护栏，
将该人行通道“拦腰斩断”，豪海酒店此次安装门禁
系统后，酒店门前的人行通道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
酒店专用停车场。

面对酒店此举，附近居民意见很大。市民冯女
士告诉记者，豪海酒店安装门禁系统前，他们每天
晚饭后散步畅通无阻，非常方便。安装门禁系统
后，每次步行至这里时需绕行门禁系统，感觉很不
方便。“豪海酒店怎么可以在人行通道上私自加装
门禁系统、将城市公共停车泊位据为酒店的专用停
车场呢？”冯女士对此很是不解。她认为，人行通道
是供市民正常出行的城市公共资源，任何人、任何
单位无权私自圈占。

在豪海酒店附近做生意的邰先生认为，豪海酒
店在城市公共停车泊位加装门禁系统，必须要取得
相关部门的批准手续，否则，酒店方私自圈占城市
公共停车泊位的行为不妥。“大家都在一条街上做
生意，平时在商铺门前来来回回，现在酒店方加装
了门禁系统，出行肯定不方便。”邰先生说，“作为酒
店，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还应考虑周边邻
居的感受，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市民展女士告诉记者，因工作原因，她经常来
该处停车泊位临时停放车辆。此前她每次来这里
停车，酒店工作人员会前来阻拦。她告诉对方，城
市公共停车泊位属于城市公共资源，任何人有权临
时停放车辆，酒店方无权阻拦。“谁曾想到，豪海酒
店阻拦无果后，竟然在这里安装一套门禁系统

……”展女士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如果每个临街的
商家，随便出来圈占门前的人行通道、城市公共停
车泊位，作为自己的专用停车场，那我们城市的秩
序岂不乱套？”展女士说，“私自圈占城市公共资源
的行为肯定是非法的，造成的社会影响很不好，希
望执法部门尽快采取措施，制止酒店侵犯公共利益
的行为，还路与民。”

市民闫先生是豪海酒店对面、水岸明居小区
居民，他告诉记者，他们小区是高层，地面停车泊
位有限，居民停车较为困难，在小区地面停车泊位
不足时，居民会选择把私家车停放在共和南路两
侧的公共停车泊位。闫先生认为，豪海酒店在其
门口加装门禁系统，将约 20 个城市公共停车泊位
据为己有，只会加剧共和南路停车泊位的紧张，而
且在酒店住宿车辆较少的情况下，酒店的行为，还
会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闫先生认为，豪海
酒店缺少停车场的问题可以理解，但酒店方通过
私圈城市公共停车泊位解决自己停车位不足的行
为不能接受。

记者调查：
豪海酒店未取得停车泊位土地使用权

豪海酒店缘何将城市公共停车泊位圈占，作为
其专用停车场？这块土地的权属到底归谁所有？
豪海酒店是否取得了相关批准手续？记者就此进
行了调查采访。

市自然资源局调查确权与测绘管理科科长李
静告诉记者，接到市民反映后，他们在不动产登记
成果管理系统里进行了查询，发现豪海酒店设置门
禁系统的这宗土地，具体地类属于商业服务用地，
权属属于国有建设用地，豪海酒店并未取得这宗土
地的土地使用权。

随后，记者来到豪海酒店了解情况，该酒店负
责人任博告诉记者，门禁系统是7月5日完成安装
的，安装门禁系统的初衷是，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外
地游客来酒店住宿停车较为困难，而酒店周边小区
的居民经常来酒店门口停车，且一整晚都不会开走
车，进一步加剧了酒店住宿车辆停车的紧张程度，
为缓解游客停车难问题，酒店才在酒店门口加装了
门禁系统，禁止甘B牌照的本地车辆及非酒店住宿
车辆入内。

任博表示，这里的城市公共停车泊位是由政府

统一施划的，酒店安装门禁系统是经过相关部门同
意的。至于是哪个部门同意的，他也表示不知道。

“我们询问过有关部门，只要不涉及收费项目，我们
是可以自己加装门禁系统的。”任博说。

任博表示，酒店此举只是对本地甘B牌照的车辆
进行“限流”，希望嘉峪关本地人把停车泊位让出来，
给更多的外地游客停车提供方便，让外地游客在嘉峪
关期间能够玩得开心，同时也感受到嘉峪关人民的热
情好客。“在旅游淡季的时候，我们也会把门禁系统打
开，给嘉峪关本地市民停车提供方便。”任博说。

律师释法：
酒店私圈公共停车泊位违法

豪海酒店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在公
共场所设置门禁系统，圈占城市公共停车泊位，这
一行为是否违法？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到底该如
何处理？记者就此采访了甘肃梓钊律师事务所非
诉专项业务中心负责人王纪元律师。

王纪元表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
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
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
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该法第31条明
确规定，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
从事非交通活动。此外，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14条、《嘉峪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15条均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必
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对于群众反
映豪海酒店在公共停车泊位设立门禁系统的行为，
王纪元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调查
后依法作出处理。

热线0707：酒店装门禁私圈城市公共停车泊位

民心安、民心稳的折射标的指向哪些方面？百姓
乐、城市美的外在表征又从哪些方面映射？想必大多
数人都会把它定位在教育、医疗、托幼、养老、社保、就
业等的充分供给和有效满足上。没错，这些供给和需
求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正是如此，这些关键词涉
及的领域年年都会成为党委和政府着墨的重点、关注
的重心。但是，相比这些关注人群多、服务意向明的常
态意项，那些因特殊时令和区域结构特征引发的小事、
小忧、小难，是不是也应成为我们案头的关注点和着墨
点？可以说，这些小事小忧不串胡同、不走街巷是很难
发现的，但是这些中梗阻有时却是百姓最头疼、最无
奈、最渴望解决的“大事”。小事看似不大，却是街头里
弄的大需求和大呼声，如果我们不把担子担起来、把职
责尽到位，想安一方百姓、美一方家园，一个字“难”。

据7月10日《嘉峪关日报》报道，近日我市阳光小区一
条唯一与外界连通的出行通道被周边临时就餐、娱乐、住宿
的私家车随意占用和停靠，给出入小区的居民带来极大不
便。通道变身停车场，是见缝插针的心理驱使，更是毫无惩
戒的心理坦然。按正常心理论，在出入通道可以满足其他
车辆正常出入的前提下，临时停靠车辆选择短时占用，应是
多数车主的条件式反应，占一会儿就走，有何妨？尤其是面
对没有执法部门监管的出入通道，少了一分被惩罚的担忧，
堂而皇之地占用自然就会演化成跟风之势，他都占了，我为
何不占一个？从众行为就是这么应势应然的，何况占用一
条道又不妨碍小区居民正常出入！

外来车辆随意停靠自家出入通道，搁谁心里都是不
悦。出入通道的唯一用途就是满足人员正常出入的，怎
可随意侵占！出入通道堪似生命通道，在关键时刻作用
发挥意义重大，谁敢担这个保！可以说，以任何名义占用
的行为都是对小区住户人身权益乃至生命权益的最大
侵犯。但是，出入通道的开放性和敞开性又决定了通道
禁停其他外来车辆的方式只能采取软隔离或软约束的
方式，如增设禁停标志、划设消防通道标识线等。可作为
软隔离的醒目标识，在停车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地满足的
情况下也只能沦为一种摆设，起不到任何警醒和警示的
作用。这也是阳光小区住户颇为恼火的主要原因，因为
张贴的禁停标语与增设的禁停标识外来车辆熟视无
睹！依然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说明周边停车十分困难，想找个停车位
着实不易。事实也的确如此。周边属于繁华消费聚集
区，停车位根本满足不了需求量，于是，就近找地停就成
了车主的共同想法。矛盾接踵而至。怎么办？要么辟
设大型临时停车场，要么实行停车收费，再不济就罚
款。可从周边区域结构看，辟设大型临时停车场想都不
要想；从小区住户的出入窘境看，要么设置门禁系统，要
么依靠执法力量处罚，否则，肆意停车的跟风行为根本
刹不住。从实际操作看，要想你好我好大家好，探索科
学的淡旺季灵活收费方式或者采取强制的禁停措施，无
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实践中怎么运作仍需探索。

从城市治理看，出入通道变身停车场无疑为城市
基层社会治理开出了新课题。这样的治理难题固然与
繁华消费聚集区的时令性客流激增关联紧密，也深深地
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绣花功夫”。需要我们根据一时
一地的情与势，统筹谋划、灵活施策、分类管理，决不能
顾了这头、丢了那头。像本案中的加大劝离和处罚力度，都是需要强大的执法力量
做支撑的，而且执法的标准是否可行、执法的程序是否规范、执法的内容是否符合法
度、执法的方式是否能得到社会认可，这都有待实践检验，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切不
可拍脑袋而为之。

一个出入通道变身停车场的民生关切，既考量着我们城市的文明气度，更检验
着我们的治理能力，直接关乎着我们的发展导向。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这是
我们的使命，我们应无惧无畏，勇而为之。

（评论）民之关切就是服务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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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装门禁
私圈城市公共停车泊位泊位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振兴
通讯员葛晓芸）因不满法院依法作出
的民事判决，我市一案外人在网络上
捏造事实，诽谤法官，严重扰乱司法秩
序，损害司法权威，近日，嘉峪关市城
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捏造事实、混淆视
听的案外人尹某依法惩处，处以拘留
15日。

周某某起诉贺某某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一案中，因贺某某居住的房屋
位于周某某所在房屋的正上方，贺某
某家房屋漏水致周某某家房屋被浸
泡，受损严重。经多方调解，贺某某
拒不承认侵权事实，拒绝赔偿。周某
某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等。
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侵权事实清楚，依法判决贺某某赔偿
周某某财产损失。贺某某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定原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贺某某仍然不服，
申请再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后依法驳回贺某某的再审申请。

原告周某某申请强制执行后，市城
区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贺某某
账号。2023年1月，案外人尹某的儿子
尹某君因患糖尿病在家中非正常死亡。
公安机关出警处置了该事件并作出结
论。鉴于被执行人贺某某家中出现变
故，法院同情其境况，遂解除冻结，将冻

结款项交于被执行人贺某某处理后事。
2023年4月，申请人再次请求法院执行
此案，执行法院再次依法执行该案。

案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尹某为发
泄不满，捏造事实，在今日头条上发布
标注“枉法判决！冻结！杀人”的短视
频侮辱、诽谤一审承办法官，造成不良
影响。后尹某继续制作标注“枉法裁
判、杀害无辜”并配有哀乐的短视频侮
辱、诽谤法官，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严
重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造成了恶劣
影响。为维护司法权威，嘉峪关市城区
人民法院依法对尹某拘留十五日。

办案人员表示，法院是国家审判
机关，法官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法
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人民法
院的司法权威应当受到尊重和维
护。尹某辱骂法官的行为，是对法官
人格尊严的侮辱和对司法权威的藐
视和挑战，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作出拘
留决定，切实维护了法官的人格尊
严，有力保障了法官依法履职，依法
捍卫了司法权威。网络空间不是法
外之地！法律尊严不容践踏，司法权
威不容亵渎，任何个人和单位必须严
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途径维权，
任何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侮
辱、诽谤、威胁、贬损司法工作人员，
均属于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必
将受到法律制裁。

我市一案外人网上辱骂法官被拘留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振兴 李冰 实习生 康晓媛 韩玉亭

近日，有市民向融媒体中心热线0707反映，位于共和南路与迎宾
西路丁字路口的豪海酒店，在人行花砖上私装门禁系统，将城市公共
停车泊位据为己有，影响市民临时停靠机动车辆，同时，给周边居民出
行也造成一定影响，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出面制止酒店侵占公共资源的
行为，拆除门禁系统，恢复原貌。

本报讯（白艳华 赵旦）近日，市公安
局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大力支持下，
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科学研判、合成作
战，专案组民警昼夜奋战，攻坚克难，成
功破获“1998·04·02伤害致死案”，将潜
逃25年之久的命案逃犯抓捕归案，为全
市命案积案攻坚再添战果。

1998 年 4 月 2 日夜晚，我市段某某
（女）在回家途中遭凶手持刀捅刺致死。
案发后，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
展侦破工作，多次对案件线索进行分析研
判，但因条件所限，案件久侦未破。

近年来，市公安局始终坚持“命案
必破”的理念不动摇，将命案积案攻坚
作为重点全力开展侦破工作，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命案积案攻坚专班，严格落

实“一人一策、一案一专班”措施，以“不
获 全 胜 决 不 收 兵 ”的 战 斗 姿 态 ，将

“1998·04·02 伤害致死案”确定为重点
攻坚案件，对痕迹物证进行再梳理再对
比，对案件线索进行再分析再研判，对
案发场景进行再还原再排查，力争实现
案件侦办新突破。

经过专案组民警锲而不舍攻坚，今
年6月初，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大力
支持下，专案组围绕关键物证，最终获
取了“1998·04·02 伤害致死案”命案突
破性线索。在缩小排查范围后，民警不
分昼夜、连续工作，经过大量走访核实，
于今年 6 月 15 日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蔡
某抓获到案。至此，一起尘封25年的命
案积案成功告破。

市公安局破获一起25年前命案积案

7月12日，嘉北社区综治中心开展了以“反恐防控，人人有责”为主题
的反恐宣传教育活动。 丁书升 摄

图为豪海酒店在人行通道上加装门禁系统。

图为另一侧人行通道上加装的U型防撞护栏。

为破解我市物业服务管理中的难
题，相关部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建议，起草制定了《嘉峪关市
物业管理条例》，并按照立法程序，市人
大常委会会议进行了三次审议，2022年
12月20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目前，已经甘肃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审查批准，于5月1日开始施行。

物业服务管理涉及千家万户，事关
社会安定、百姓福祉。是一件上级有要
求、群众有期盼、现实有需要的关键“难
事”、民生“大事”、发展“要事”。《嘉峪关市
物业管理条例》的制定施行，是我市首部
物业管理地方禁止性条例，必将对保障物
业服务管理各方的合法权益，解决住宅小
区物业服务管理突出问题，预防和化解物
业服务纠纷，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物业服务管理是最基层的社区治理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面对的也
是居民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长期以
来，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权责不清、职责不
明、履职不力，该管的管不好，该服务的
服务不到位，导致所在小区环境脏乱差、
垃圾清扫不及时、设施设备不完善，一些
小区违章建筑、违规饲养鸡鸭兔、圈地种
植花草蔬菜等行为盛行，致使居民投诉
不断；另一方面，业主以物业服务不到位
为由，动辄便以拒交物业服务费表达不
满，物业和业主之间矛盾纠纷日益突显，
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少数物业公司收
费难，运营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从法律的角度讲，业主和物业公司
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是业主掏钱、物
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合同关系，不存

在谁领导谁、谁管理谁的问题。业主和
物业双方均应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对有利于本
小区全体业主利益的事，业主要积极配
合物业，但与此同时，物业在提供服务的
过程中，也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法
催收物业费，不能为业主设置各种障碍。

此次实施的《嘉峪关市物业管理条
例》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物业服务管
理相关主体应当遵守权责一致、质价相
符、公开公平的物业服务市场规则，维
护享受物业服务并依法付费的市场秩
序，优化市场环境。其中规定，物业服
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
供物业服务，并且对改变小区原景观面
貌、违法建设、违规出租房屋、违规停放
电动车及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进
行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
报告行政执法机关。

对于业主应履行的义务也进行了
明确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的付费方式和标准，按时交纳物业
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交纳物业费
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
内交纳，合理期限届满仍不交纳的，物
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这样一来，物业和业主权责明晰、职
责分明。今后，物业公司开展服务工作也
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严格依法依规开
展服务工作、收缴物业费。业主也应积极
配合物业工作，让物业更好地服务居民。

相关职能部门，应以此为契机，下大
力气，及时对一些制度不完善、服务不达
标、收费不规范的物业公司提出整改措
施，指导整改落实，从而使我市的物业公
司步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依法依规提升全市物业管理能力和水平，
切实为居民营造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

物业条例施行 物业服务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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